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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後，國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

區，並按照“一國兩制”方針，通過《澳門基本法》規定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回歸以來，

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各項事業全面進步。1 而之所以

取得這樣的成績，“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特別

行政區制度的組成部分2，也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原則。3 高度自治權的準確理解與正確行使，對

“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具有重要意義。而準確理解把握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需要正確理

解“一國兩制”方針，充分認識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嚴格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 

 

 

一、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地位的理解 

 

要準確理解和把握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首先要清晰把握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誠如前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所講：“澳門回歸祖國，結束了長達四百多年外國殖民統

治歷史，成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的法律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4 對澳門法律地位轉

變這個根本性的變化，《澳門基本法》確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澳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中第 1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作為《澳門基本法》的第 1條，這裏明確表達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對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的總體法律定位，“不可分離”的表述帶有非常強烈的感情色彩，對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屬

於中國的一部分進一步予以強調。 

《澳門基本法》第二章“中央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的第一個條文，即《澳門基本法》第

12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這一條進一步明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具體法律地位，包含以下三層內容： 

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中國的行政區域是分

為三級：(一)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二)省、自治區分為自治州、縣、自治縣、市﹔(三)縣、

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5 目前，中國共有 34個省級行政區，包括 23個省份、5個民族自治區、

4 個直轄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澳門、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處於中國行政區域的第一

層次，與省、自治區、直轄市同一等級。6 從這一點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其他省、自治權、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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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地位是一樣的，都是中國的一級地方行政區域。 

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國內各省、自治區、直

轄市不同的是，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實行的是內地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而澳門與香港則是按照

“一國兩制”方針，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的

表述也表明，這是澳門與國內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同的特別的地方行政區。 

三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中央人民政府。這裏的“直轄”，是直接管轄的含義，也就是特別行政

區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這裏其實體現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因為如果按照中

國行政區劃的一般標準，澳門地域狹小、人口不多，按照前述三級行政區域標準，沒可能成為一級的

行政區，為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防止其他地方的干擾，故有必要直屬中央政府管轄。7 從

澳門回歸 5 週年、10 週年、15 週年時，國家主席都親臨澳門並發表重要講話，也表明澳門特別行政

區在國家的特殊重要地位。 

綜上，適應中國政府於 1999年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基本法》清晰地明確了回歸後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即：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但與其他省、自治區、直轄

市又有所不同，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受中央政府直轄的特別的地方行政區域。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內涵與界限 

 

關於高度自治權，有學者認為，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自治，不僅比中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要

大和廣泛，而且比西方國家實行的地方自治也要大和廣泛，有些地方遠遠超過了聯邦制成員國的權力，

所以稱為“高度自治”，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8 也有學者認為，高度自治權的特殊性質主

要體現為權力範圍的廣泛性及自治程度的高度性，充分體現了特別行政區享有的自治確實是“高度”

的。9 這些學者的分析角度略有不同，但觀點大體一致，基本反映了高度自治權的內涵。 

《澳門基本法》第 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

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的法律依據。這裏有關高度自治權，主要包含兩層含義：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自於中央的授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基於“一國兩制”方針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由中央

通過基本法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其自治範圍內行使的權力，具體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

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這體現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來源。對此，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張榮順指出：“特別行政區之所以能夠享有這樣大的權力，而又不會成為獨立或半獨立的政

治實體，很關鍵的一條就是這種權力來源於中央的授權，始終保持國家主權的統一，始終保持中央對

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力。”10“一國兩制”方針的前提是“一個國家”，澳門特別行政區雖然有高度

自治權，但從法律地位看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其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這也是澳門

回歸祖國成為中國一部分的必然邏輯。 

《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進一步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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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常務委員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對於澳門特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一些問

題，基本法中未有明確規定的，可以依據本條靈活處理。如 2009年 6月 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

的決定》，依據《澳門基本法》第 20條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啟用之日起，在

本決定第 3條規定的期限內對該校區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這個決定就及時有效地解決

了橫琴澳門大學新校區的法律管轄問題。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的範圍與界限 

澳門特别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十分廣泛的，比聯邦制國家的州或邦所享有的權力還要大。

按照《澳門基本法》第 2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總體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三個方面。 

具體來看，《澳門基本法》對高度自治權作了一系列規定11，如：澳門原有法律基本保留；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財政收入全部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澳門特別

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澳門元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法定貨幣，澳門貨幣發行權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澳門特別

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自行制定經濟、貿易、科學、教育、文化方面的政策；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依照基本法規定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此外，還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等等。 

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這些自治權，無論與中國一般地方政權的權力、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

自治權比較，還是與其他單一制國家的地方政權比較，都更為廣泛，甚至與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的成員

單位比較，某些方面(如貨幣發行權、司法的終審權)，澳門特區的自治權都更為廣泛。12 不難看出，

因應“一國兩制”方針，中央授予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非常廣泛，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

國防外，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有關的各方面權力，基本都授權給澳門特區實行自治。 

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範圍比較廣泛，其權力的自治程度很高。但澳門特別行政區畢

竟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區域或地區，因此其高度自治也不是完全自治，換

言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有界限的。基本法的規定其實也界定了高度自治權的界限。《澳

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範圍和中央享有的權力分別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劃分的標準是，涉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事務的管理權授權給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但涉及主權

等國家層面的權力，如國防、外交等權力並沒有授權給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然由中央行使。 

 

 

三、特區高度自治權與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關係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段論述確立了國家對香港、澳門特區的基本方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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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目的是確保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的正確實施。2014年 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

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

具有監督權力。13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前面已述，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中央擁

有以下一些權力：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負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澳門特

區立法的備案審查權，決定將不符合《澳門基本法》有關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

係條款的特別行政區立法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決定涉及國防、外交以及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自治範圍的部分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決定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並為此宣佈

適用全國性法律；任命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和檢察長；保留《澳門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中央

政府可以就《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要經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立法會產生辦法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等等。 

不難看出，中央擁有的權力，包含以下一些層次： 

一是國防、外交等與國家層面的權力。國防、外交這些國家層面的事務，直接涉及國家主權，並

不涉及特區內部的管理事務，因此須由中央代表國家才能行使。 

二是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監督的權力。對特區在行使高度自治權過程中，如有與《澳門基本法》規

定不相符合的情況，有權採取一定處理措施，比如立法權本來是特區高度自治權，但如果特區的立法

如果違反《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則中央有權將該立法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需要注意，

即使出現這種情況，《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中央廢止該立法的處理措施，而是通過發回這種比較委

婉的方式，還是基於尊重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的考慮。 

關於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筆者認為，二者並不矛盾，並不是一說中央全面

管治權，好像就不講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二者其實是相輔相成，有機結合，依照《澳門基本法》的規

定，共同發揮作用。準確理解二者的關係，筆者認為應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則，同時尊重“兩種制度”的差異。

澳門回歸祖國是歷史性轉變，也是客觀現實。“一國兩制”方針是澳門回歸祖國後，對各方來講最好

的安排。在堅持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尊重兩制的差異，最大限度地保留澳門

原有制度，最大限度地給予特區程度極高的高度自治權，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而之所以這樣安排，

就是希望澳門回歸後，對其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影響降低到最小，從而確保澳門能夠在原

有的基礎上得到最好的發展。 

二是嚴格遵守《澳門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具體是體現在《澳門基本法》中。《澳門

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制度作了規定，不僅明確規定了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也規定了

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央的權力。全面管治權的提法似乎這幾年才提出，但有關中央的權力，其實《澳

門基本法》有規定。只是回歸這些年來，說的更多的是維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強調尊重“兩制”

差異，強調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而基本法規定的中央權力講得有些少。香港回歸已近 21 年，澳門

回歸明年也是 20 年了。“一國兩制”實踐已從初期的摸索階段，逐步進入較為穩定的中期階段。此

時，需要準確、深入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內涵，全面把握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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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三是求同存異、共同發展。不可否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差異畢竟存在，有些

時候差異還比較大。但不管差異如何，既然澳門都已回歸祖國，就應立足澳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

這一基本現實，堅持求同存異，尋求“一個中國”之同，尊重“兩種制度”存在的差異，不糾纏、不

計較“兩種制度”差異帶來的問題，着重堅持國家和港澳共同發展。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發展無論對

國家來講，還是對港澳來講，都是非常重要。這是對澳門與國家來說都是最好的結果，換言之，就是

“澳門好，國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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